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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临时安置补助费：村民每人每月 200 元、祖遗户每户每

月 600 元，自被征收房屋移交之日至安置新房交付之日，期房

期限 36 个月，现房 6 个月，逾期每一年，补助费按 200 元递增，

最多不超过 600 元。

3.奖励费：征迁奖励期原则为 1 个月(即第一奖励期 20 天，

第二奖励期 10 天)，被征收人按照签订《补偿与安置协议》期 限

和交房期限规定，第一奖励期内签订《补偿与安置协议》和 移

交房屋的可享受以下奖励。

(1)按时丈量奖励 10000 元/户；

(2)按时签订协议奖励 15000 元/户；

(3)按时交房奖励 25000 元/户；

第二奖励期在第一奖励期的奖励基础上减半实施，超出奖

励期不予奖励。奖励期内，可将房屋相连的 10 户作为一个连户

组（或按照实际村情设置连户组户数，原则上一个连户组内户

数越多，奖励金额越高），一户只能在一个连户组，每个连户组

全部被拆迁户在奖励期内都交付被拆迁房屋附属物的给予

25000 元/户清零奖励。

4.被征迁村民每户房屋建筑面积在宅基地基准面积二层

(含二层、400 平方米)以内的，每人给予 4万元奖励。职工、祖

遗户不享受此政策。

5.被征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足宅基地基准面积二层(400

平方米)的，其不足部分的面积按 300 元/平方米予以奖励。

6.泾河新城范围内不再审批村民宅基地。符合宅基地审批

条件，该批未批和己批未划的被征迁户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












